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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9) 

 

 

投資及戰略規劃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 

 

 

成立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 2003 年 

3 月 26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在董事會下成立投資及戰略規劃委

員會(“委員會”)。 

 

目的 

 

委員會對本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

議，並在董事會領導下工作，向董事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職權 

 

委員會可調查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活動，並獲授權向有關方面取

得其所需的有關資料。 

 

職責 

 

1. 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 

(1) 對公司長期發展戰略規劃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 

(2) 對公司重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 

(3) 對公司重大資本運作、資產經營項目進行研究並提出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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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其他影響公司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 

(5) 對投資項目進行後評估； 

(6) 對以上事項的執行和進度進行檢查； 

(7)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的事項。 

 

2. 委員會應向董事會提交工作報告，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1) 檢查、分析公司重大戰略項目的實施情況； 

(2) 對公司長遠規劃、重大項目投資的分析和評價； 

(3) 董事會要求報告的其他事項。 

 

3. 委員會主席應履行以下職責： 

(1) 召集、主持委員會會議； 

(2) 審定、簽署委員會的報告； 

(3) 代表委員會向董事會報告工作； 

(4) 應當由委員會主席履行的其他職責； 

(5) 委員會主席因事故不能履行職責時，由其指定一名委員會

其他成員代行職權。 

 

4. 委員會委員的職責： 

(1) 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忠實履職，維護公司利益； 

(2) 除法律規定或經本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同意外，不得披

露公司秘密； 

(3) 保證向董事會提交的報告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

程及內容是準確無誤。 

 

成員 

 

1. 委員會由不少於十名成員組成，一般包括董事總經理、其他

董事及管理層內有關專業人士。 

 

2. 委員會設委員會主席一名，由董事會從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中

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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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員會委員組成及調整，按以下方式進行： 

(1) 如委員會成員為董事，將由公司人事行政部安排提名委員

會召開會議通過由新獲委任的董事替代原董事擔任委員

決議案，並由董事會在審批董事調整的會議/決議案上同時

進行審批； 

(2) 如委員會成員並非董事，任何調整應由本委員會秘書將變

更建議提呈公司董事會主席審批。在獲得公司董事會主席

審批後，如屬因應各委員會的成員崗位調整自然接替的情

況，相關委員會的秘書應正式書面通知法律部，並由法律

部安排董事會審議通過相關變更。如屬新增委員或其他非

因應崗位調整自然接替的情況，本委員會秘書應以正式書

面通知人事行政部安排提名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決議案

後，由法律部安排董事會審議通過相關變更。 

 

4. 委員會秘書由委員會在成員中選舉一名代表出任，負責會務

工作。 

 

5. 委員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務，未經委員會許可，不得擅

自披露有關資訊。 

 

會議制度 

 

1. 委員會會議應當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可舉行，每一名

委員有一票的表決權，會議作出的決議必須經過半數以上出

席會議的委員通過。如因時間安排、議題內容等原因需要以

委員會書面決議案方式審議事項，相關決議案需要經全體委

員(不包括因關聯關係不得行使表決權的委員)一致簽署方可

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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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會議根據董事會履行職責需要召開，會議的次數應當滿

足董事會履行職責的需要。在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委員會主席

認為必要時或專門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委員共同提議時，應當

在 5 個工作日內召開委員會會議。 

 

3. 會議通知應於會議召開 3 個工作日前通知全體委員。會議通

知的內容包括會議時間、地點、議程、通知發出的日期等。

會議通知以電子郵件或者其他方式通知參會人員。如特殊情

況下需要儘快召開委員會會議的，可以通過電話或者其他口

頭方式發出會議通知，但主持人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委

員收到會議通知後，應當及時予以確認並反饋相關信息。會

議議程及相關文件應由委員會秘書送交所有委員。 

 

4. 會議應當按預定的時間開會。會議主持人宣佈會議議題和議

程，並根據議程主持議事。會議主持人應當保障與會委員充分

發表意見，提高議事效率。委員應當認真審閱有關會議材料，

在全面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充分地發表意見。需要時可邀請公司

董事及與會議議題相關的公司經理層人員和職能部門人員列

席會議。委員會會議在評議有關事項時，可以要求相關職能部

門負責人、諮詢機構和有關人員對議題作出說明。 

 

5. 會議由委員會主席主持，委員會主席不能出席會議可委托其他

委員主持。 

 

6. 董事會授權本委員會，可以根據實際工作需要，聘請中介機構

或者專家為其提供專業諮詢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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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會實行辦公會議和專題會議制度，詳情如下： 

(1) 辦公會議根據工作需要不定期召開。辦公會議的主要內容

包括傳達貫徹董事會的決定、指示和工作部署，討論安排

委員會的重要工作，研究公司發展中的重大戰略事項等； 

(2) 專題會議由委員會分工負責該課題的委員及課題組成員

組成，由委員會委託該課題的委員召集、研究、協調專題

研究工作中的有關問題，並負責審議決定課題研究成果。 

 

8. 相關部門負責委員會決策的前期準備工作，提供公司有關方面

的材料：  

(1) 長期戰略發展規劃意向由規劃研發部提供； 

(2) 重大投資項目由投資及項目管理部提供。 

 

9. 委員會根據相關部門及各委員的提案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委

員應當依據其自身職業判斷，明確、獨立地發表意見。 

 

匯報程序 

 

1. 會議結束後，委員會秘書應於合理時間內編制會議紀要，作為

對所議事項形成的書面意見記錄，並將會議紀要初稿及最終定

稿發送所有委員，供修改及保存之用。以及最終向董事會匯報

其決定或建議。委員會會議紀要應對會議上各委員所考慮的事

項及委員會達成的決定作足夠詳細的記錄，其中包括委員提出

的任何疑慮或表達的反對意見。會議紀要應當包括下列事項： 

(1) 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主持人姓名； 

(2) 出席委員的姓名； 

(3) 列席人員的姓名(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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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議議程； 

(5) 委員發言要點、討論意見及決策內容； 

(6) 會議其他相關內容； 

(7) 會議記錄人姓名。 

會議紀要由主持人以及出席會議的委員簽字。出席會議的委員

有權要求對其在會議上的發言作出說明性記載。會議紀要簽署

後 5 個工作日內，委員會秘書應當將會議紀要複印本送交各位

委員。委員會會議紀要由委員會秘書提供予法律部，並由法律

部加入下一次召開的定期董事會會議文件中以提呈董事審閱。 

 

附則 

 

1. 董事會擁有本職權範圍的最終解釋權。 

 

2. 本職權範圍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2023 年 8 月 


